
主題精選：耕地 📝 未讀

共收錄 6 篇文章。

1. 共有耕地分割

發布日期: 2024-06-27

內文

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本文規定：「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○．二五公頃者，不

得分割。」設若「共有耕地分割後，部分為單獨所有，部分維持共有，但各筆面積均達0.25公

頃。」是否為法所許？有二種不同見解：

• (一) 行政機關見解：依據耕地分割執行要點第5點規定：「耕地之分割，除有本條例第十六條

第一項各款情形外，其分割後每人所有每宗耕地面積應在○．二五公頃以上。」

所謂「每人所有面積」意指耕地分割為單獨所有者，其分割後每筆之耕地面積應達0.25公頃以

上，始得同意辦理分割，故不得有數筆面積合併計算達0.25公頃或數人共有單筆面積達0.25公

頃之情事（94.4.20農企字第0940119312號函）。

• (二) 司法實務見解：

1. 農委會94年4月20日函釋所稱「不得有數人共有單筆面積達0.25公頃之情事」乙節，逾越

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本文之文義範圍，增加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所無之限制，與法

律保留原則有違。

2. 分割後每宗耕地面積均已達0.25公頃，並未形成多宗面積未達0.25公頃土地之耕地細分情

形，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本文規定分割後最小面積之限制，未違背該條防止耕

地細分，便利農場經營管理，簡化耕地權屬複雜之立法目的。 （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

字第717號判決）

• (三) 綜上，由於行政機關與司法實務之見解歧異，造成共有耕地雖經法院判決准於分割，但

登記機關否准辦理測量登記之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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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優先購買權的「發生」與「行使」時點

發布日期: 2024-06-25

內文

1. 以土地法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而言，法定優先承買權，應於耕地租賃契約成立時，隨即

「發生」，而於出租人出賣或出典時得為「行使」。權利發生與行使，係屬不同層次概念，

似有嚴格區別之必要（王澤鑑，1998）。

2. 將其概念套用至共有不動產而言，當共有人成立共有關係時，即具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

項所規定的優先購買權，此為「優先購買權之發生」；惟必須等到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

時，此時方得為「優先購買權之行使」。

3. 因此，連結到優先購買權得否在共有人正式訂約前就「預先」告知拋棄，以此概念是可以

的。因為於共有時早就擁有優先購買權，只是尚不能行使而已，故得提前將已擁有的權利

放棄掉。又從權益保障或目的來看，優先購買權會影響交易時程，且主要是為了保障他共

有人，假設他共有人提前告知放棄優先購買權（不管什麼契約條件他都不會買），並無損

於其權益，也會使交易更為順利，那解釋上就應該可以預先拋棄的。

參考來源：王澤鑑，1998，耕地承租人事先拋棄優先承受權之效力，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1

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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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耕地租佃爭議免收裁判費

發布日期: 2023-06-08

內文
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所稱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，係指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

佃關係所發生之一切爭議而言。租佃雙方於租約存續期間或消滅後所生權利義務之行使、負擔

之爭議，例如承租人請求交付耕地或於耕地出賣、出典時主張優先承受，出租人請求繳付地

租；租期屆滿前租約是否無效或得終止，租期屆滿後出租人得否收回自耕；租約消滅後出租人

請求返還耕地等，均包括在內（108年度台上大字第2470號裁定理由）。

耕地租約消滅後，出租人本於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拆除地上物或返還耕地，其訴訟標的雖係

本於所有權，而非耕地租約，然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既明定租佃雙方因耕地租佃

發生之爭議，免收裁判費用，所著重者，顯非訴訟標的本身，亦無意將所稱爭議限制在本於耕

地租佃關係所生之請求權。爭議當事人間原有耕地租佃關係，嗣發生承租人有無不自任耕作之

爭執，為基於耕地租佃契約所生之權利、義務事項，與出租人起訴主張自始無租賃關係存在之

情形不同，自屬耕地租佃爭議。該爭議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，非經耕地租

佃委員會調解、調處，不得起訴，復因不自任耕作之法律效果為租約溯及失效，出租人無從本

於租賃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耕地，倘謂其以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為請求時，無同條第1項免收裁

判費用規定之適用，尚非事理之平。故租佃雙方對耕地租約之存否及效力發生爭議，出租人除

請求確認耕地租佃關係不存在外，另依民法第767條規定，請求承租人騰空遷讓返還耕地者，

其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部分，亦屬租佃爭議，應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規定，

免收裁判費用，始符憲法第143條第4項扶植自耕農本旨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建立良好耕地租

佃關係之立法原意（108年度台上大字第2470號裁定理由）。

總之，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所稱因耕

地租佃發生爭議，係指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

佃關係所發生之一切爭議而言。當事人間原訂有耕

地租約，嗣發生租約是否無效或經終止，出租人得

否請求承租人除去地上物返還耕地之爭議者，亦包

括在內。出租人主張原訂耕地租約無效，依民法第

767條規定請求承租人除去地上物返還耕地，屬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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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租佃爭議，應免收裁判費用（108年度台上大字

第2470號裁定主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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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耕地之實例研習

發布日期: 2022-09-01

內文

甲有一筆一般農業區養殖用地，於民國110年6月20日出租於乙，今甲擬出售於台灣電力股份

有限公司，是否可行？乙是否有優先購買權？

【解】

• (一) 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前段規定：「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。」又，按同法第3條第11款規定

「耕地：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、一般農業區、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農牧用

地。」準此，甲所有一般農業區養殖用地非屬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之耕地，故不受「私法人不

得承受耕地」之限制。總之，甲出售該地給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，為可行。

• (二) 土地法第107條第1項規定：「出租人出賣或出

典耕地時，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或承典之

權。」又，按同法第106條規定：「以自任耕作為目

的，約定支付地租使用他人之農地者，為耕地租

用。前項所稱耕作，包括漁牧。」準此，甲所有一

般農業區養殖用地屬於土地法第107條之耕地，故

乙有優先購買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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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農業用地之移轉限制及土地增值稅徵納(二)

發布日期: 2017-11-02

內文

• (四) 舉例：

甲有二筆土地，其中一筆為森林區農牧用地(以A地表示)，另一筆為一般農業區林業用地(以B

地表示)。今甲將此二筆土地出售移轉於農會，是否可行？應否課徵土地增值稅？

1. A地出售移轉於農會：A地為耕地，農會屬於私法人，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；但農會屬於

農民團體，經申請許可者，得承受耕地。準此，農會經取得中央主管機關(即農業委員會)

許可者，得承受A地。又，作農業使用之A地移轉於農會時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
關同意者，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。

2. B地出售移轉於農會：B地為耕地以外之農業用

地，耕地以外之農業用地的承受人無資格限制。準

此，農會得承受B地。又，耕地以外之農業用地移

轉於農會時，應課徵土地增值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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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農業用地之移轉限制及土地增值稅徵納(一)

發布日期: 2017-10-26

內文

• (一) 農業用地之分類：

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0款及第11款對農業用地與耕地之定義如下：

1. 農業用地：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、保護區範圍內，依法供下列使用之土地：(1)

供農作、森林、養殖、畜牧及保育使用者。(2)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、畜禽舍、倉

儲設備、曬場、集貨場、農路、灌溉、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。(3)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

有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、冷凍（藏）庫、農機中心、蠶種製造（繁殖）場、集貨場、檢

驗場等用地。（農§3Ⅹ，所稱「農」，指農業發展條例，以下同）

2. 耕地：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、一般農業區、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農牧用

地。（農§3Ⅺ）

綜上，農業用地涵括耕地，因此農業用地可分為耕地與耕地以外之農業用地二種。茲以示意圖

說明如下：

[圖片1]

• (二) 耕地之移轉及土地增值稅：

人分為自然人與法人。法人又分為私法人與公法人。所稱私法人，指依私法而成立之法人。所

稱公法人，指依公法而成立之法人。

1. 移轉於自然人：耕地得移轉於自然人，如作農業使用並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（農

§37Ⅰ）。

2. 移轉於私法人：耕地不得移轉於私法人。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，耕地得移轉於農民團體

（如農會、漁會等）、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（農§33）。又，作農業使用之耕

地依規定移轉與農民團體、農業企業機構及農業試驗研究機構時，其符合產業發展需要、

一定規模或其他條件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同意者，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徵值稅

（農§37Ⅱ）。

3. 移轉於公法人：耕地得移轉於公法人，並應繳納土地增值稅。

• (三) 耕地以外之農業用地之移轉及土地增值稅：



1. 移轉於自然人：耕地以外之農業用地得移轉於自然人，如作農業使用並得申請不課徵土地

增值稅。

2. 移轉於私法人：耕地以外之農業用地得移轉於私法人，並應課徵土地增值稅。

3. 移轉於公法人：耕地以外之農業用地得移轉於公法人，並應課徵土地增值稅。

• (四) 舉例：下周待續...

文章圖片




